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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银行可开办存款等四项人民币业务(2月9日)

文章作者：

    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7日在香港表示,自本月25日开始,香港银行可经营人民币存款和汇款业务。  

    据了解,为便利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贸和人员往来,引导在港人民币有序回流,经国务院批准,香港银行将可在港办理人民币存款、兑

换、银行卡和汇款四项个人人民币业务。 

    据来自香港银行界的消息,担任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行的中银香港已于2月4日向各有意参与开办人民币业务的香港当地银行发出有关协

议文件,参与行需于2月9日签署协议,在通过中银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户头及确定铺底资金之后,各银行便可正式开展人民币业务。  

    业内预计,今年3月至4月香港银行将发行人民币信用卡。据香港银行公会主席王冬胜透露,中国银联即将选出第二批在港流通的银联卡

业务的收单行,目前香港汇丰、渣打、东亚、恒生、永亨、永隆、星展及大新金融银行正争取成为第二批收单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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